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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第十一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席會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0年07月16日（星期五）1500時

貳、會議地點與形式：協會會議室召開視訊、Line線上會議

參、出席人員：

理事應到35人，出席25人(含線上簽到20人)，請假10人。	

監事應到11人，出席9人(含線上簽到8人)，請假2人。	

肆、列席人員：法律顧問	徐履冰	律師

伍、主持人：王政松理事長

陸、主席致詞：(略)

柒、上次(第十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本會109年度之收支決算表、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現金

出	納表、基金收支表及監事會審核意見書，與109年度及

108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擬定「中華民國高爾

夫協會教練選手管理要點」；新申請入會(個人會員、團體會

員)資格審定案，以上三案均【照案通過並依決議辦理】。	

二、臨時提案-六年振興計畫加入電競高爾夫(潘仲光副理事

長)；強化國際賽事幹部功能性及賽後回饋檢討機制(朱從榮

副理事長)；加強宣傳高爾夫非貴族運動之媒體宣傳(林瑞斌

理事)，以上三項臨時提案均【照案通過並依決議辦理】。	

三、審定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出席會員名冊、會議內容(含

會議通知書、委託書、議程)等相關事項，【因疫情警戒管

制，故7月11日會員大會暫緩，另擇期辦理】，詳見討論事

項案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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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工作報告：

一、會務報告	

(一) 秘書處新聘陳祐萱擔任國際組專員。專職工作人員計有
秘書長蕭吉男、副秘書長賀嘉瑞、競賽組陳苡犖、何郁

慧，國際組朱以筠、陳祐萱，綜合組金貴芳、訓練組李

孟蓁、財務會計組周佳蓁與行政出納組陳瀅瑄等共10位

同仁。專職工作人員符合「國民體育法」第卅六、四十

一條規定辦理。	

(二) 備戰2020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

根據IGF公告，我國第32屆2020東京奧運會高爾夫

代表隊選手為：潘政琮(桿弟林盈君)、徐薇淩(桿弟Jeffrey 
Philip King)、李旻(桿弟Christopher Fitzpatrick)，教練團
為：高尚宏、曾秀鳳等共計八位成員(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心競字第1100004304號)，將在7月底出發。男子組賽事7

月29日至8月1日、女子組賽事8月4日至8月7日，於比賽

場地崎玉縣霞關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舉行。	

本會與IGF、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外
交部以及中華奧會共同協助處理後勤事宜，包括：賽事

防疫、報名事務、交通膳宿行程安排、球袋裝備、比賽

服裝、雨具、經費、有功教練獎金比例分配等事宜進行

協調，妥善處理選手需求以及配合主辦單位防疫措施等。

有關有功教練獎金比例分配，詳見討論事項案由一。	

(三) 因COVID-19影響，多項國內外賽事紛紛取消舉辦，國
際賽包括：台日韓睦鄰盃、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

三得利女子公開賽、泰后盃、聖托盃等10項國際賽事

取消。國內賽事則取消夏季錦標賽、全國小學6月錦標

賽；8月分區月賽則暫停受理報名。	

(四) 教練與裁判講習會也因疫情警戒取消B、C級教練術科

補測活動與第一次C級裁判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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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項委員會：	

(一) 選訓委員會：	
1、110 年 3 月 30 日第 2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決議：	

(1) 討論並決議本會六年振興計畫基層扎根 215 間學校

輔訪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

(2) 決議本會參加 2021 年第 32 屆東京奧運會選手參賽

實施計畫。

(3) 修正季賽開球碼數文字。

(4) 研擬修正替代役公共行政役役男甄選辦法。

(5) 追認 2021 年台巡賽及挑戰賽員額。

2、110 年 5 月 4日第 3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決議：	

(1) 決議「2021 年第 3屆汕頭亞洲青少年運動會」選拔

辦法。

(2) 決議本會 111 年體育替代役遴選辦法。

(3) 決議國際賽事員額選派相關規定。

(4) 討論夏季賽培訓隊進退場檢驗

3、110 年 6 月 4日第 4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決議(線上)：	

(1) 決議提報我國參加「2020 第 32 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

會」代表隊教練、選手建議報名參賽名單。

4、110 年 6 月 16 日第 5次選訓委員會會議決議(線上)：	

(1)決議修正我國參加「2020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

代表隊教練、選手建議報名參賽名單。

5、110年上半年已完成之培訓行程：	

(1)3/15~3/20，亞運培訓隊假桃園、大溪完成6天訓練。

(2)4/12~4/17，潛力培訓隊假桃園、立益完成6天訓練。

(3)4/26~5/01，青年培訓隊假桃園、立益完成6天訓練。

(4)5/11~5/14，亞運培訓隊假松柏嶺完成對抗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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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練委員會：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10年5月21

體總業字第1100000806號函修正本會「110年教練資格

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部分條文；依教育部體育署110

年6月3日臺教授體字第1100019612號函核備公告官

網。

(三) 裁判委員會：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10年5月21

體總業字第1100000806號函修正本會「110年裁判資格

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部分條文；依教育部體育署110

年6月3日臺教授體字第1100019612號函核備公告官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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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辦理 2021 年第 32 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有功教練獎

金分配比例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依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0 年 7 月 5 日體總業字第

1100001076 號函、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 5 月 31 日臺教體署競

(三)字第 1100019407號函、110 年 7 月 13 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心競字第 1100004304 號函辦理。

二、經洽詢三位代表隊選手個人意願，有功教練獎金分配比例與意

願內容如下：	
曾秀鳳	 高尚宏	 備註	

選手姓名 參賽項目 分配比例	 分配比例	 100％	

潘政琮	 高爾夫男子	 50％	 50％	 100％	

徐薇淩	 高爾夫女子	 100％	 0％	 100％	

李旻	 高爾夫女子	 100％	 0％	 100％	

	

決議：照案通過。	

潘政琮 徐薇淩

李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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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本會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暫緩召開7月11日第十一屆第二次

會員大會，需另擇期召開，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因應COVID-19疫情第三級警戒至7月26日，原訂7月11日召開

會員大會因管制措施延後召開。另上次(第十次)理監事會通過

之出席會員名冊、會議內容(含會議通知書、委託書、議程)等

相關事項照案延續辦理。	

二、鑒於本會第二次會員大會出席有效會員合計681人，過半須有

350人以上出席才達成會法定人數；符合防疫規定之集會場所

尋找中。故大會時間、地點與形式(例:視訊)之擇定，後續若仍

受疫情影響，授權由秘書處處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會 110 年 1至 6 月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及員工待遇表

(110 年)，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110年1至6月收支決算表與資產負債表，請參閱附件一(P8-9)。	

二、本會依第八次理監事會議(109年9月4日)決議通過之專任工作

人員待遇表：專員 30,000~40,000元，組長、資深專員

40,000~50,000，副秘書長50,000~70,000元，秘書長70,000~80,000

元。依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二)字第1100021790號函)及

「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等規定，未

能召開會員大會時，得先經理事會決議後報部備查。	

三、本案經劉監事召集人執行查核完竣，擬提請審議通過後，陳

報內政部及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公告本會官網。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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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本會修正「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教練選手管理要點」，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明：	

一、依教育部體育署110年3月31日臺教體署競(三)字第1100010807

號函辦理修正。	

二、相關教練選手管理要點如附件三(P10-12)。	

決議：再次綜整意見修訂後，提報下次理監事會議審定。	

拾、臨時動議：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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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0年1-6月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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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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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教練選手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教練選手管理要點	
一、 目的：	

為落實本會培（集）訓功能、提升訓練績效，爭取國際比賽佳績，特訂定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	
經本會遴選參加培（集）訓、訓練營、參賽等活動之教練人員（含總教練、教練、訓練員）與

選手（含儲訓選手、陪練員）。	

三、 人員報到：	
(一) 參加第 2點所指活動之教練人員與選手應於規定期限內，至指定地點辦理報到事宜。	
(二) 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故等不可規歸責於己的事由而無法如期報到時，應

儘速通知有關單位，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經核准後始得延期補行報到，否則取消第 2點

所指活動資格。

四、 訓練實施：	
(一) 教練人員：	

1.訓練期間：應依權責確實執行訓練及建立各項資料，並按月提訓練報告。

2.訓練結束後兩週內，需提交訓練績效報告（含體能、技術、精神表現及參賽紀錄）彙送

本會訓練組辦理。	

(二) 選手：

1.應確實遵照教練指導接受訓練，並自行每日記載訓練日誌及訓練心得。

2.選手請依規定穿著整齊服裝或協會撥發出國比賽之服裝。

3.住宿須遵守本會住宿管理規定。

五、 生活管理：	
(一) 所有人員應遵守各訓練地點之相關規定。	
(二) 教練人員應遵守職業道德，確實做到生活嚴謹、言行合度，對於選手之生活與學業切實負

起管理與輔導責任。活動期間之生活管理包含每日訓練課程或比賽結束後之管理。

(三) 選手應遵守團體規律及重視個人形象，並服從教練及相關人員之輔導。

六、 請假：	
(一) 得請公假、事假、病假、婚假及喪假。	
(二)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並視實際需要酌定日期：

1.代表國家參加國內、外正式錦標賽。

2.經核定實施國內、外移地訓練。

3.經核准參加國內、外講習。

4.參加有關亞、奧運培訓或代表隊選拔賽、升學盃賽。

5.出席本會相關之培（集）訓會議、公務會議以及本會各級教練、裁判講習。

6.經本會同意比照公假方式處理之特殊賽事。

(三) 請假規定：

1.請假人需親自填具請假單並檢附相關證明，並經核准後，方得離營。

2.公假須由所屬單位或學校提具相關資料送本會同意後辦理，並由本會提具相關資料送

訓練單位核定後，方得離營。

3.教練人員：需親自填具請假單並檢附相關證明向本會提出申請，並經同意後給假。

4.因有事故必須親自理者，得請事假。

5.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但須出示醫師證明

6.因結婚者給婚假。因父母、袓父母或配偶等親屬死亡者，給喪假。

(四)給假規定：

1.請假人需親自填具請假單並檢附相關證明。

2.公假需由本會檢視相關資料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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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婚假及喪假須提出相關證明，由本會檢視後核定。

4,請假須於集合日前一周向協會訓練組辦理請假，逾期不受理。

5.除本條第一款、第三款外，培訓隊選手請假超過2次立即退訓。

(五)選手：

1.一日以內事（含病、婚、喪）假，得向教練提出申請，並經同意後辦理給假，惟需提

報本會知照。

2.一日以上事（含病、婚、喪）假，得向本會提出申請，並經同意後給假。

七、 獎勵：	
於訓練期間帶隊教練及所屬選手成績顯著進步，或如期達成預定目標，或在比賽中表現優異，

訓練成效佳者，得由本會酌予獎勵。	 	 	 	 	

八、 懲處：	
(一) 教練人員如有下列情事，經本會查證屬實者，得視情節輕重酌予處分或中止聘仼：	

1.未按規定期限前往指定地點報到並參加培（集）訓者。

2.未按訓練計畫執行任務，致績效不彰者。

3.行為不檢，違法或有破壞團體和諧等情事者。

4.無故不參加本會或所屬訓練單位舉辦之教練講習會、相關培（集）訓會議或活動者。

5.擅離職守或不接受督（輔）導，推諉瀆職者。

6.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擅自離營者，或假期己滿仍未返回訓練單位者。

7.變賣或使用公有器材設備營私圖利者。

8.在外兼職者。

9.選手嚴重違法、損及團體形象或國家榮譽，經查屬實者，負責輔導之教練需受連帶處分。

10.指導之選手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經處罰確定者。

(二) 選手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退訓處分：

1.未按規定期限前往指定地點並參加培（集）訓者。

2.參加選拔獲選國家代表隊，無故放棄代表國家參賽或未完成比賽者。

3.嚴重違法、損及團體形象或國家榮譽，經查屬實者。

4.無故不參加本會或所屬訓練單位安排之課業輔導、各項訓練或運科檢測者。

5.於培（集）訓期間，不服從教練及相關人員輔導者。

6.未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擅自離營者，或假期己滿仍未返回訓練單位者。

7.行為不檢，違法或有破壞團體和諧等情事者。

8.變賣或使用公有器材設備營私圖利者。

9.在外兼職者。

10.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規定，經處罰確定者。

(三) 教練或選手有上列情形，由本會召開紀律或選訓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且

需即時處理者，得由教練團召開會議討論通過後，當日報本會理事(會)長核准後，按會議

決議辦理，後續再將會議決議及處理情形提報本會紀律或選訓委員會追認。

(四) 經解聘或退訓處分之教練或選手，得停止下列一切權益：

1.喪失爾後取得國家教練及裁判資格。

2.暫停或禁止參加全國性以上比賽或擔任教練。

3.暫停或禁止參加各級盃賽之選拔賽或擔任教練。

4.函請相關單位取消優待權益（各項培訓球場擊球優惠等）。

九、 附則	
(一) 教練人員、選手應全力配合經本會核定之督（輔）導相關人員執行考核、輔導、支援等作

業，不得抗拒。	

(二) 教練人員有正當理由者，得以書面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本會認可審議後簽請辭職。在本

會核准其辭職前，教練仍應確實遵照訓練計畫實施訓練。

(三) 選手有正當理由，得以書面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教練人員認可，轉請本會審議後簽請退

訓。本會核准其退訓前，應確實遵照訓練計畫實施訓練。培（集）訓有關會議應由總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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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分析相關問題，代表出席報告。	

(四) 於訓練過程所遭遇之問題，統由負責教練（或總教練）彙整後提報訓練單位或本會尋求解

決。如超越上述單位行政權限時，教練人員得要求提報相關單位核辦。

(五) 培訓隊之選手應填具個人基本資料及簽訂參加培訓管理契約，並履行本規則各項規定之義

務及責任。

(六) 培訓由本會選訓會委員，不定時瞭解各階段培訓進度、成效及選手概況，並適時予以協助

與指導。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及本會章程或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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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組織及運作，應符合民主原則及運動自主自治原則。	

第	二	章	組織	

第	 3	條	

特定體育團體組織章程（以下簡稱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宗旨、任務及組織區域。	

二、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與其他組織及職權。	

三、前款組織之集會與通知方式、決議及召集人不為召集時之處理方法。	

四、理事長（會長）之職稱、任期、選任及解任。	

五、理事、監事之職稱、名額、任期、選任及解任。	

六、會員類別、資格之取得與喪失及其權利、義務。	

七、各類團體會員代表數額。	

八、置個人會員代表者，其名額、選區之劃分、任期、選任及解任。	

九、章程修改之程序。	

十、會費之繳納數額及方式。	

十一、申訴處理程序。	

十二、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十三、其他依法律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	 4	條	

特定體育團體，由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組成。但特定體育團體所屬國際體	

育組織之章程，就會員條件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特定體育團體之個人會員，個人得依章程規定申請加入；其為外國人者，	

應依章程規定，始得加入。	

個人受第三人委託代為申請加入特定體育團體為個人會員或團體會員者，	

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特定體育團體章程所定之個人會員資格，不得違反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開放人民參與之原則。	

特定體育團體之團體會員，應包括直轄市、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	

單項運動委員會（協會）或各級學校。特定體育團體之團體會員應推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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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派團體會員代表（以下簡稱團體會員代表），與個人會員合開會員大會	

，或與個人會員代表合開會員代表大會，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	 5	條	

個人會員人數達三百人以上者，始得依章程規定，分區選出代表其個人會	

員之個人會員代表，與團體會員代表合開會員代表大會，以行使會員權利	

。	

前項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數額比例，應維持特定體育團體健全運	

作之衡平，並適當反應特定體育團體會員之組成。	

第一項特定體育團體，應依地理位置或行政區域，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區，	

按其個人會員人數並考量各區會員代表人數之平衡性，依下列規定選出個	

人會員代表：	

一、三百人以上未滿一千人：每五人至十人，會員代表一人。	

二、一千人以上未滿三千人：每十人至十五人，會員代表一人。	

三、三千人以上未滿五千人：每十五人至二十人，會員代表一人。	

四、五千人以上未滿七千人：每二十人至二十五人，會員代表一人。	

五、七千人以上未滿九千人：每二十五人至三十人，會員代表一人。	

六、九千人以上：每三十人至三十五人，會員代表一人。	

前項計算結果，未滿一人者，以一人計。	

個人會員代表之分區、計算基準、名額、任期、選舉方式及其他權利義務	

事項，應訂定於章程，並適用第五十條規定。	

第	 6	條	

各類理事及監事之選舉，由所有具投票權之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	

代表投票者，應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前項無記名限制連記，其限制連記數額為應選出名額之二分之一以內。	

第	 7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會員參選理事時，應就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或團	

體會員理事三類擇一登記，並應登載於選票上；未於選舉前擇一登記並經	

登載者，不得參選或候補；已參選或候補當選者，其當選無效；當選後經	

選務委員會審定資格不符者，亦同。	

理事選舉當選及候補當選名次，應按章程規定及得票多寡定之；遇有缺額	

遞補時，應以前項同類之候補當選人，分別依次遞補。	

團體會員理事喪失團體會員代表資格者，應由該類別之候補理事依序遞補	

之。	

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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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會長）於當選前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其當選無效。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會長）當選後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者，當然解任。	

前二項情形，除章程就理事長（會長）補選方式另有規定外，應按原選舉	

方式辦理補選。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會長）非由現任理事選舉產生而為當然理事者，有	

第一項或第二項情形，喪失其理事資格。	

第	 9	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於新任理事長（會長）選出後十五日內，由舊任理事長（	

會長）將立案證書、圖記、未完成案件、檔案、財務、人事及其他相關文	

件、資料或清冊，由新任理事長（會長）會同監交人接收完畢。	

新舊任理事長（會長）之交接，由新任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監交。	

新舊任理事長（會長）之交接，應由新舊任理事長（會長）親自辦理；因	

故不能親自辦理者，應以書面委託常務理事或理事辦理交接。	

第	 10	條	

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所列親屬關係，致生當選或遞補同一特定體育團	

體理事、監事之情形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同時分別當選或遞補理事、監事者，無人放棄當選或遞補，以抽籤決	

	 	 	 	定之。	

二、同時當選或遞補理事者，如當選順序在前或遞補順序在前者未放棄當	

	 	 	 	選或遞補，當選順序或遞補在後者視為未當選或遞補；同時當選或遞	

	 	 	 	補監事者，亦同。	

第	 11	條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稱具有體育專業，指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本法所稱體育專業人員。	

二、本法所稱運動教練及運動裁判。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稱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四、其他相關事蹟足證具有體育專業。	

特定體育團體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將聘僱之工作人員報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備查時，應具體敘明人員之姓名、符合前項規定之資格	

、專業事蹟及其他相關事項；其以經營管理經驗聘任者，應具體敘明其經	

營管理事蹟。	

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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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聘僱之秘書長，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其聘僱關係無效。	

前項人員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生效前聘僱者，當	

然解任。	

前二項情形，應即解任並重新遴選；怠於解任或重新遴選者，本部得依本	

法第四十三條處理。	

第	 13	條	

特定體育團體專項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經理事會會議通過，	

報本部備查；組織簡則修正及委員名單變動時，亦同。	

第	 14	條	

特定體育團體成立專項委員會，應於組織簡則中明定成立宗旨、委員會組	

成、委員資格、任期及任務、會議召開與議決及其他相關事項，並確實執	

行。	

專項委員會之運作及實效，得列為本法第三十三條之輔導、訪視或考核項	

目。	

第	 15	條	

特定體育團體得設置行政、訓練、裁判、競賽、國際事務及其他專責特定	

事務之工作小組，承秘書長、副秘書長之命執行與處理相關會務。	

前項工作小組得設組長、副組長及幹事若干人，由秘書長提名經理事會通	

過後充任之。	

前二項編制員額及職稱，應配合團體規模、財力及業務需要，以章程、規	

章或組織簡則定之。	

第	 16	條	

特定體育團體聘僱之專任工作人員，有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情形者，其	

聘雇關係無效。	

特定體育團體之工作人員，有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情形者，其聘僱關係	

無效。	

第	 17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選舉及罷免，應組成選務委員會，其成員不得為理事、監	

事候選人或被聲請罷免人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職員或受僱人員	

。	

特定體育團體應訂定選務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內容包括組織人數、委員條	

件及組織任務，其中選務委員會召集人應為社會公正人士；其組織簡則及	

委員名單應報本部備查。	

第	三	章	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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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除本法及其相關法規另有規定外，特定體育團體應依人民團體法及其相關	

法規之規定，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及理事監	

事聯席會議；各專項委員會及其他會議，依其章程、規章、組織簡則或其	

他規定辦理。	

第	 19	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將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或理事監	

事聯席會議之時間、地點連同議程通知各應出席人員並報本部備查。	

第	 20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會長）召	

集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至遲應於會議召開十五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	

臨時會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召開之，至遲應於會議召開七日前，	

將會議通知送達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	

一、經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特定體育	

	 	 	 	團體為法人者，經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	

二、經理事會議或監事會議決議，認有必要。	

第	 21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過	

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	

二、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每一個	

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	 22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應載明出席、缺席、請假者之人數，於	

閉會後三十日內報請本部備查。	

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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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理事會議分為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會長）	

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至遲應於會議召開七日前，將會議通知送	

達理事。	

臨時會議，經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由理事長（會長）召集之，至遲	

應於會議召開一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理事；理事長（會長）認有必要時	

，亦得召集之。	

理事應親自出席會議，以視訊或其他經內政部公告之方式參與會議者，視	

為親自出席。	

特定體育團體設監事會或常務監事會者，其定期會議或臨時會議準用前四	

項規定；會議應由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召集之。	

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得列席理事會議陳述意見。	

第	 24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經費收支及工作執行情形，應於每次理事會議時提出審議	

，並由理事會送請監事會監察，監事會監察發現有不當情事者，應提出糾	

正意見，送請理事會處理，如理事會不為處理時，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	

事得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第	 25	條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應有理事、監事各過半數之出	

席，始得開會；其決議，各以出席理事、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	 26	條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五項之定期會議，不能依法或依章程規定召開時，	

經理事或監事過半數之連署，得函請理事長（會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或常	

務監事召開臨時理事會議或監事會議；理事長（會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或	

常務監事無故不為召開時，得由連署人報請本部指定理事或監事一人召集	

之。	

第	 27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選舉應於同一地點以集會方式為之，罷免亦同。但章程規	

定採通訊選舉者，不在此限，且不受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出席人數之限	

制。	

採前項通訊選舉者，其辦法應報本部備查後行之。	

第	四	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	 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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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但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權利，每一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為一權。	

第	 29	條	

特定體育團體得於其章程規定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入會未滿一年者，不得	

行使選舉權及罷免權。	

第	 30	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主動公開下列資訊：	

一、向內政部辦理團體登記之事項。	

二、依法登記之年、月、日及登記證書證號；辦理法人登記者，其法人登	

	 	 	 	記之年、月、日及登記證書證號。	

三、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及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之	

	 	 	 	會議紀錄。	

四、年度之預算、工作計畫與決算及工作報告。	

五、年度接受補助、捐贈之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六、業務或活動涉有收費、勸募、贊助或其他類似情形之財務收支報表。	

七、特定體育團體與合作廠商訂定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之贊助契約	

	 	 	 	之贊助期間、贊助範圍、贊助金額及其他贊助事項等重要內容。	

八、其他一般性會務事項。	

前項主動公開之方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選擇下列方式之一行之；涉	

及個人資料部分，於公開時應予以適當遮蓋：	

一、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二、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影或攝影。	

第	 31	條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得請求提供下列資訊：	

一、本法第二十一條國家代表隊事項。	

二、本法第四十條第二項專項委員會事項。	

前項資訊，特定體育團體應依章程或專項委員會組織簡則規定提供；章程	

或專項委員會組織簡則未規定者，應依理事會議決議提供，並得以口頭、	

書面、網際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提供。	

第	 32	條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遵守法令、章程、規章、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及理事會議決議之義務。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規章或	

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致危害特定體育團體名譽及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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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為下列之決定：	

一、停權。	

二、除名。	

前項決定之作成，應考量違反情節及程度，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	

一律注意，並應遵守正當程序，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	五	章	申訴程序及決定	

第	 33	條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就特定體育團體所為前條第	

二項決定，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或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	

育團體，就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不服特定體育團體之決	

定者，得向特定體育團體提出申訴。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對其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之案件，該團	

體自收受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	

出申訴。	

特定體育團體相互間關於運動事務之爭議，不得提出申訴。	

第	 34	條	

特定體育團體為辦理申訴案件之評議，應設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	

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任期二年，由特定體育團體遴聘下列人員擔	

任；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運動選手理事一人。	

二、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三人或四人。	

三、團體會員代表一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或四人。	

五、秘書長或副秘書長一人。	

前項第四款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一人具備法律專業。	

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本部備查。	

第	 35	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擔任委員之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於特定體育團體收受	

申訴日起十日內召集。	

申評會召開會議時，主席由委員就前條第二項第四款委員中推選，並主持	

會議，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一	

人或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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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之提出，應於收受或知悉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特定體育	

團體為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應檢	

附原決定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	

	 	 	 	話。	

三、收受或知悉決定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五、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訟。	

申評會收受第一項申訴書後，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	

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第	 37	條	

申訴提出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	

申評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第	 38	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委員會議，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或學者專家到場說明。	

申訴人申請到場說明而有正當理由者，申評會得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	

到場說明。	

申訴人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之。	

申訴案件有實地了解及調查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	

至少二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第	 39	條	

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	

及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	

由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	

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第	 4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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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評會辦理申訴，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必要	

時，至多得延長三十日。	

前項三十日期間之計算，以特定體育團體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第	 41	條	

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於二十日內補正而屆期未補	

	 	 	 	正。	

二、提出申訴逾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決定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	

五、對已評議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六、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提起之申訴，特定體育團體已為所申請之作為。	

七、其他依本法或本辦法非屬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第	 42	條	

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原決定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	

，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決定為正當者，應以申訴為無理由。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	

申評會為前項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撤銷全部或部分原決定；其有補救措施	

或應作為者，特定體育團體應定相當期間為之。	

第	 43	條	

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未經請假而連	

續未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經解聘而出缺之委員席次，應以	

該委員所屬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各款之類別，由特定體育團體遴選充任，並	

適用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第	 44	條	

申評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	

	 	 	 	居所。	

三、原決定之特定體育團體。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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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	

	 	 	 	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者，於一定期限內，得至法院提起訴	

	 	 	 	訟，或向經本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後，應於十日內將評議決定送達申訴人。	

第	 45	條	

申評會評議決定作成後，就其事件，有拘束特定體育團體之效力。	

特定體育團體原決定經撤銷後，須重為決定或其他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者，	

應依評議決定內容及意旨為之。	

	

	

第	六	章	主管機關之督導	

第	 46	條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應由理事會在召開會	

議十五日前，審定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之資格，	

造具名冊，報本部備查；更換時亦同。	

第	 47	條	

特定體育團體關於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之選拔、培訓及參賽，應由選訓	

專項委員會負責執行，與教練、運動員有關之專項委員會並得參與諮商及	

協議。	

前項事項，應明定於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並報本部備查。	

第	 48	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	

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後，報本部備	

查。	

因故未能依前項規定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者，得先經理事會議決議	

，報本部備查；於報備查後一個月內，應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作成	

決議，並將會議紀錄報本部備查。	

特定體育團體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當年度業務報告、決	

算書（表），連同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經	

監事審核，設有監事會者，應由監事會決議，造具審核意見書送理事會後	

，委請本部認可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再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後	

三十日內，報本部備查。	

第	 4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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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應就財產管理、財務及會計處理事項，訂定財務處理規定及	

普通會計、出納會計與財務會計之處理程序，製作並執行財務報表、財務	

報表查核簽證報告、內部控制及其他事項，並配合本部之監督及檢查。	

第	 50	條	

特定體育團體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者，應於三十日內，連	

同章程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聲明等相關文件，報	

本部許可。	
第	七	章	附則	

第	 51	條	

特定體育團體與合作廠商訂定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之贊助契約者，	

應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始生效力，並於訂定後於官方網站以適當方式公布。	

前項贊助契約涉及運動選手之權利義務者，於訂定前，應經運動員專項委	

員會或由運動選手理事陳述意見；契約之訂定應審酌其意見為之。	

第	 5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25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以發揚體育精神，普及高爾夫運動並促進其健全發展為宗旨，為依法設

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體育社團法人。	

第三條	

本會為體育團體，係國際高爾夫總會（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Golf	

Federation）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會員；並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高爾夫

協會之唯一組織。	

第四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應受各該主管機關

之指導與監督。	

第五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其會址設於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理有關國際及全國高爾夫運動之推動發展事項。	

二、辦理全國季節性及國際性之高爾夫比賽，及全民休閒運動推廣。	

三、辦理優秀高爾夫球員參加國際比賽之代表選拔，及審定出國代表比賽球

員之資格與技術標準。	

四、本會會員入出會及業餘球員之資格審查決定事項。	

五、辦理高爾夫運動教練、裁判及選手相關講習訓練活動，推展運動科學研

究及發展。	

六、辦理高爾夫運動教練、裁判資格檢定、授證及選手成績建檔，建立人才

資料庫選訓用制度。	

七、關於高爾夫運動之設備、用具、書籍等之檢定事項。	

八、編譯及執行高爾夫運動規則，解釋比賽規則之疑問，發行刊物及提供會

員及大眾正確運動資訊。	

九、建立財務稽核及管理機制，並積極尋求社會資源挹注。	

十、有關高爾夫運動各種問題與糾紛之調解與裁決事項及協助球場解決困難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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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二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

費者，為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下列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並推派代表，以行使會員權利。	

(一)球場團體會員：

國內經政府立案，具有九個洞以上及已正式對外營業,並合乎上述要件之球

場，可向本會申請入會，並經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團體會員。推派會員

代表數如下：

1.廿七洞以上球場會員推派代表六人。

2.十八洞球場會員推派代表四人。

3.九洞球場會員推派代表二人。

(二)組織團體會員：

1.直轄市體育委員（總）會所屬之高爾夫運動委員會（協會），推派代表

二人

2.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高爾夫運動委員會（協會），推派代表一

人。

3.曾參與本會主辦相關賽事選手所屬立案及扎根計畫之各級學校，推派代

表一人。

4.與本會任務所載運動種類相關且為立案之團體推派代表一人。

三、團體會員如已喪失代表原團體之資格者，本會員之資格當然喪失。該團

體得另推派代表人選。	

四、個人會員不得擔任團體會員代表。會員之分類應載明在會員名冊。	

依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時，如無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會員加入。	

第八條	

本會會員得享下列權利：	

一、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如因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而另選出會員代表者，則表決權由會員

代表行之。	

三、會員入會未滿一年以上，不得行使選舉權與罷免權。但於中華民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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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前申請加入會員，經審核通過並繳納會費者，不在此

限	。	

第九條	

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

退會。	

第十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之義務。	

會員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

或停權處分，其危害本會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四、褫奪公權者	

五、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向本會聲明退會，除其未具理監事或工作人員資格者，於聲明

書達到本會時即生效，其餘應於書面敘明理由，送理事會審定確認。	

第十三條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者

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

還。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四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四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

訂，報請教育部許可後，函請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第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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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三、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四、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五、議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六、議決本會之解散。	

七、議決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六條	

選舉及罷免理事長、理事、監事，由全體會員投票為之。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卅五人（含理事長一人），其中運動選手理事七人，其餘由個人

會員理事十一人及團體會員理事十七人，依選舉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任一

方均不逾全部理事總額二分之一之規定確認之。	

選舉前項理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各類候補理事十一人(團體理事五

人、個人理事四人、選手理事二人)，遇理事出缺時，依序遞補之。	

本會理事長為當然理事，由全體會員依無記名單記法投票選出，參選理事長

者應先擇一填列參選理事類別；惟如無會員登記參選理事長，則理事長改由

所有理事推選理事長、理事及監事產生方式依「本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

事選舉實施原則」辦理。相關選舉得採用通訊方式實施，選舉辦法由理事會

通過，函請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本會應成立立場中立之選務小組，辦理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所有登記

參選者，不得擔任選務小組召集人。候選人之類別，由選務小組審定。	

本會辦理章程所定選舉事項時，可經參選人申請，提供會員（含團體會員代

表）名冊；其內容應以參選人進行選舉作業必要者為限，參選人並應切結該

名冊僅作當屆選舉之用，違者除送紀律委員會懲處外，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移送法辦。	

第十八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議決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及罷免之投票方式（直接投票或通訊投

票）。	

三、議決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依本會第六條之任務，訂定中長期發展計畫，並據以擬訂年度工作計

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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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九條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召集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

事會並擔任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

定時，由副理事長互推一人代理之，副理事長無法互推時，由理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理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理事

一人召集之。	

第二十條	

本會置監事十一人，由會員選舉之，成立監事會。	

監事產生方式依「本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辦理。	

選舉前項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監事三人，遇監事出缺時，依

序遞補之。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預、決算之經費收支事項。	

三、議決監事之辭職。	

四、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置監事召集人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	

監事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

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監事召集人）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監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監事一人召集之。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

日起計算。	

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擔任前項之理事或監事。	

理事長、理事、監事如有異動，應於三十日內報請教育部核准後，送請內政

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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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五、擔任本會之理事、監事，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

係者，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同時分別擔任理事、監事。	

(二)同時擔任理事。	

(三)同時擔任監事。	

第二十五條	

本會置秘書長1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置副秘書長、其他專任工作

人員若干人處理會務。	

本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者，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員擔

任；其中至少一人並應具有體育專業。	

本會聘僱工作人員，應由理事長依本章程規定之條件遴選，提經理事會通

過，並應報內政部及教育部備查。	

第一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及理事長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會不得聘僱現任理事長、秘書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為專任工

作人員；於該理事、秘書長接任前已聘僱者亦同。	

第二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本會之理事長、秘書長：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

者，不在此限。	

二、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二十八條	

本會應依業務性質需要，邀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成立各

專項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

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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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專項委員會應包括選訓、教練、裁判、紀律、運動員及申訴評議委員

會，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九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及顧問若干人。	

第三十條	

會員、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會之決定者，得

向本會提出申訴：	

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家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

利義務。	

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五、本會與會員之其他爭議。	

本會應訂定申訴簡則，明定受理申訴組織及其人員、申訴處理流程及不服申

訴決定之救濟。	

本會辦理申訴，應按前項申訴內容性質，由受理申訴組織於收到申訴書起三

十日內審結。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	

本會辦理申訴，應依「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申訴	 	程序及決

定之規定辦理。	

	

第四章會議	

	

第三十一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除緊急

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

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

開之。	

第三十二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

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三十三條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

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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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三十四條	

本會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各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

議，理事長因業務需要，得邀請有關球場代表人列席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

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五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

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六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	

(一)個人會員：500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球場團體會員：	

1.廿七洞以上球場3,000元。	

2.十八洞以上球場2,000元。	

3.九洞球場1,000元。	

(三)組織團體會員：	

1.直轄市體育委員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1,000元。	

2.縣（市）體育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500元。	

3.本會主辦賽事參與選手所屬各級學校團體會員500元。	

4.本會運動種類相關且為立案之團體團體會員：500元。	

二、常年會費：	

(一)個人會員：新台幣1,000元。	

(二)球場團體會員：	

1.廿七洞以上球場6,000元。	

2.十八洞球場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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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九洞球場2,000元。	

(三)組織團體會員：	

1.直轄市體育委員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2,000元。	

2.縣（市）體育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1,000元。	

3.本會主辦賽事參與選手所屬各級學校團體會員1,000元。	

4.本會運動種類相關且為立案之團體團體會員：1,000元。	

上述會費，經會員大會之決議，得予調整。	

三、高爾夫發展基金：實施代收基金球場會員依擊球人數按月報繳。	

四、會員捐款。	

五、事業費。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第三十七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八條	

本會之預算及決算，應報教育部備查。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

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內政部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

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

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

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五月底前報內政部備查（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

者，先報內政部）。	

本會應於各年度五月底前，將其決算及財務報表，自行委請教育部認可之會

計師查核簽證後，報教育部備查並公告之。	

第三十九條	

本會於解散後，賸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內政部指定之機關團

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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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附則	

第四十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十一條	

本章程之訂定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教育部許可及內政部備查

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四十二條	

本章程經本會106年11月30日第10屆第1次臨時會員大會通過。報經教育部107

年1月3日臺教授體字第1060041521號函許可、內政部107年3月26日台內團字第

1070412819號函准予備查。108年8月25日第11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通過，報

經教育部108年10月14日臺教授體字第1080034608號許可。內政部109年1月2日

台內團字第1080152917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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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第 11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簽到
地點：協會會議室（台北市南京柬路二段 125 號 12 樓之一） 日日期：110 年 7 月 16日

職稱 姓名 ＾ k
兎

k

( 名 備註
次

21 
團體會員 羅芳明 請假，不克

理事 出席。

22 
團體會員

」吳憲紘
理事

I 

23 
團體會員

」林瑞斌理事

24 
團體會員 楊忠士 請假，不克

理事
示 ，｀ 出席。

25 
團體會員 ／ 蔡名凱

理事

26 
團體會員 /李＇ 錦復

理事

27 圍體會員 V卓建宏
理事

28 
圍體會員 林守德

理事

29 圍體會員 v 鄭博元
理事

30 團體會員 陳西湖 請假，不克

理事 出席。

線上簽到（14:15)

線上簽到（14:19)

線上簽到（14:15)

線上簽到（14:21)

線上簽到（14:22)

線上簽到（14:2)

線上簽到  (14:17)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第 11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簽到
地點：協會會議室（台北市南京柬路二段 125 號 12 樓之一 ） 日期：110 年 7 月 16 日

項 職稱 姓名
A^
兎

·k
( 名 備註

次

11 
運動選手 李玠柏 請假，不克

理事
出席。

12 
運動選手 蔡欣恩 請假， 不克

理事
出席。

13 
個人會員 」季力康理事

個人會員 / 傅徂健
弋－

14 
理事

15 
個人會員 严至滿

戸／
理事

✓ 蔡博舜
＼ ＼ 

個人會員
16 

理事

17 
個人會員 蘇慶琅 請假，不克

理事
出席。

18 
個人會員

尸 敏 三乙理事

19 個人會員 王麗足 請假，不克

理事
出席。

I 

個人會員
20 郭家瑋

理事

 線上簽到（14:14)

 線上簽到（14:19)

 線上簽到（14:1３)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第 11 屆第 1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簽到
地點：協會會議室（台北市南京柬路二段 125 號 12 樓之 一 ） 日期：110 年 7 月 16 日

職稱 姓名 簽 名 備註次

31 
圍體會員 豆林壬林理事

32 
團體會員 ✓ 李永鎮理事

33 
圍體會員 江秋波 請假，不克

理事 出席。

34 
圍體會員 」許朝謀理事

35 
圍體會員 V連崇傑理事

線上簽到(14:20)

線上簽到(14:23)

線上簽到(15:06)

線上簽到(14:25)



線上簽到(15:06)

線上簽到(14:30)

線上簽到(14:21)

線上簽到(14:31)

線上簽到(14:46)

線上簽到(14:42)

線上簽到(15:13)

線上簽到(14:43)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第11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簽到 
地點： 協會會議室(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25號 12樓之一)  日期：110年7月  16日 

項次 列席單位 簽  名 備 註 

1 
法律顧問  

徐履冰 律師 

2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3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4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5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6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線上簽到(14:12)



第11次理監事會議視訊畫⾯截圖



2021.07.16 星期五 
09:39 KKK41(Kuei-fang) KKK41(Kuei-fang)已邀請LYChen加入群組，等對⽅加入再⼀起聊天

吧！ 
09:41 LYChen LYChen已加入群組。 
13:48 KKK41(Kuei-fang) KKK41(Kuei-fang)已邀請徐律師/費加入群組，等對⽅加入再⼀起聊天

吧！ 
13:48 徐律師/費 徐律師/費已加入群組。 
13:51 KKK41(Kuei-fang) 徐律師好。 
2點半會在群組提供理監事會議連結，然後進⾏線上簽到。謝謝 
13:51 徐律師/費 好的 
14:07 KKK41(Kuei-fang) 會議資料請逕⾏下載 
14:07 KKK41(Kuei-fang) 群組版-中華⺠國⾼爾夫協會第⼗⼀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議程-

0716.pdf 
14:09 劉美雲(Judy) 劉美雲簽到 
14:11 已收回訊息 
14:11 劉美雲(Judy) 親愛的監事們午安：請提早進入會議室14:30分凖時開會，否則會影響3點理監事

會議。 
14:11 圖片 
14:12 圖片 
14:12 徐律師/費 徐履冰簽到 
14:12 已收回訊息 
14:13 郭家瑋 郭家瑋簽到 
14:13 圖片 
14:13 已收回訊息 
14:14 蔡博舜 蔡博舜簽到 
14:15 Roy Wu 吳憲紘 吳憲紘簽到 
14:17 林瑞斌 林瑞斌簽到 
14:19 Kenneth 傅祖健簽到。 
14:19 蔡名凱 蔡名凱簽到 
14:20 Double 林壬林簽到 
14:21 李錦復 李錦復簽到 
14:21 謝雪雲 謝雪雲簽到 
14:21 陳榮興 陳榮興簽到 
14:22 JamesTKSG 卓建宏簽到 
14:22 翁⼦琁 翁⼦琁簽到 
14:23 李永鎮 李永鎮簽到 
14:24 李永鎮 群組視訊通話已開始。 
14:25 許朝謀 許朝謀簽到 
14:26 KKK41(Kuei-fang) 監事會議 
14:26 KKK41(Kuei-fang) https://line.me/R/meeting/5fc97f2df8ff4b579d1eb9a1b3ebc600 
14:26 KKK41(Kuei-fang) 請監事們點選 監事會議 連結 
14:27 KKK41(Kuei-fang) 【監事會議連結】 
https://line.me/R/meeting/5fc97f2df8ff4b579d1eb9a1b3ebc600 
14:28 Spencer Cheng 鄭誠諒簽到 

第11次理監事會議視訊文字檔



14:29 阿森！ 鄭博元簽到 
14:30 陳⽂得 陳⽂得簽到 
14:31 張⾱汶 張⾱⽂簽到 
14:37 李永鎮 群組通話已結束。 
14:37 蕭吉男   ⿇煩點監事會議連結 
14:38 蕭吉男 【監事會議連結】 
https://line.me/R/meeting/5fc97f2df8ff4b579d1eb9a1b3ebc600 
請先點選進來開監事會議 
14:42 蕭義芳 蕭義芳簽到 

14:43 天天是好⽇⛳ （秋琳） 郭秋琳簽到 

14:43 蕭吉男 【監事會議連結】 
https://line.me/R/meeting/5fc97f2df8ff4b579d1eb9a1b3ebc600 
請先點選進來開監事會議 
14:43 蕭吉男 【監事會議連結】 
https://line.me/R/meeting/5fc97f2df8ff4b579d1eb9a1b3ebc600 
請先點選進來開監事會議 
14:46 陳宏銘 陳宏銘簽到 
14:46 蕭吉男 【監事會議連結】 
https://line.me/R/meeting/5fc97f2df8ff4b579d1eb9a1b3ebc600 
請先點選進來開監事會議 
14:51 蕭吉男 報告⼤會，監事會議召開完竣 
14:55 蕭吉男 https://line.me/R/meeting/5fc97f2df8ff4b579d1eb9a1b3ebc600 
14:57 LYChen已收回訊息 
14:57 林賢三 簽名 
14:57 Ben Ho-嘉瑞 群組視訊通話已開始。 
14:58 KKK41(Kuei-fang) 【理監事會議新連結】 
https://line.me/R/meeting/36513c1c6f654423a9118864aed1f437 
14:59 蕭吉男 理監事會議連結在此 
15:00 KKK41(Kuei-fang) 麥克風要請先關掉 
15:05 陳培城 陳培城簽到 
15:06 LYChen LYChen已邀請PDG Tony 陳茂仁加入群組，等對⽅加入再⼀起聊天吧！ 
15:06 PDG Tony 陳茂仁 PDG Tony 陳茂仁已加入群組。 
15:06 Jay Lian 連崇傑簽到 
15:06 LYChen 【理監事會議新連結】 

https://line.me/R/meeting/36513c1c6f654423a9118864aed1f437 
15:08 陳宏銘 陳宏銘簽到 
15:09 Double 改來改去搞什麼嗎？ 
15:09 陳宏銘 只有三個⼈上線要繼續開會嗎？ 
15:10 LYChen 這個才是新的，前⼀連結有點問題 
15:10 LYChen ⿇煩各位加入新的 
15:10 KKK41(Kuei-fang) ⼀、本會109年度之收⽀決算表、財產⽬錄、資產負債表、現⾦出 納表、

基⾦收⽀表及監事會審核意⾒書，與109年度及108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擬定「中華⺠



國⾼爾夫協會教練選⼿管理要點」；新申請入會(個⼈會員、團體會員)資格審定案，以上三案均【照

案通過並依決議辦理】。 
15:11 KKK41(Kuei-fang) ⼆、臨時提案-六年振興計畫加入電競⾼爾夫(潘仲光副理事長)；強化國際

賽事幹部功能性及賽後回饋檢討機制(朱從榮副理事長)；加強宣傳⾼爾夫非貴族運動之媒體宣傳(林

瑞斌理事)，以上三項臨時提案均【照案通過並依決議辦理】。 
15:12 Ben Ho-嘉瑞 群組通話已結束。 
15:12 KKK41(Kuei-fang) 【議決暫緩辦理】 
三、審定第⼗⼀屆第⼆次會員⼤會出席會員名冊、會議內容(含會議通知書、委託書、議程)等相關事

項，【因疫情警戒管制，故7⽉11⽇會員⼤會暫緩，另擇期辦理】，詳⾒討論事項案由⼆。 
15:13 KKK41(Kuei-fang) 捌、⼯作報告：  
⼀、會務報告 
(⼀) 秘書處新聘陳祐萱擔任國際組專員。專職⼯作⼈員計有秘書長蕭吉男、副秘書長賀嘉瑞、競

賽組陳苡犖、何郁慧，國際組朱以筠、陳祐萱，綜合組⾦貴芳、訓練組李孟蓁、財務會計組周佳蓁

與⾏政出納組陳瀅瑄等共10位同仁。專職⼯作⼈員符合「國⺠體育法」第卅六、四⼗⼀條規定辦

理。 
15:13 KKK41(Kuei-fang) 捌、⼯作報告：  
⼀、會務報告 
(⼆) 備戰2020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 
 根據IGF公告，我國第32屆2020東京奧運會⾼爾夫代表隊選⼿為：潘政琮(桿弟林盈君)、徐薇淩(桿

弟Jeffrey Philip King)、李旻(桿弟Christopher Fitzpatrick)，教練團為：⾼尚宏、曾秀鳳等共計八

位成員(國家運動訓練中⼼⼼競字第1100004304號)，將在7⽉底出發。男⼦組賽事7⽉29⽇⾄8⽉1

⽇、女⼦組賽事8⽉4⽇⾄8⽉7⽇，於比賽場地崎⽟縣霞關⾼爾夫鄉村俱樂部舉⾏。 
 本會與IGF、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訓練中⼼、外交部以及中華奧會共同協助處理後勤事宜，包

括：賽事防疫、報名事務、交通膳宿⾏程安排、球袋裝備、比賽服裝、雨具、經費、有功教練獎⾦

比例分配等事宜進⾏協調，妥善處理選⼿需求以及配合主辦單位防疫措施等。有關有功教練獎⾦比

例分配，詳⾒討論事項案由⼀。 
15:14 Double 為什麼⼀直有雜⾳ 
15:14 蔡博舜 回⾳特別⼤聲～～ 
15:14 Ben Ho-嘉瑞 要⿇煩各位老師與會可以先關掉麥克風 以避免周圍聲⾳參入 
15:15 Jay Lian 可以先暫停？？都聽不清楚 
15:15 Ben Ho-嘉瑞 圖片 
15:15 KKK41(Kuei-fang) 捌、⼯作報告：  
⼀、會務報告 
(三)因COVID-19影響，多項國內外賽事紛紛取消舉辦，國際賽包括：台⽇韓睦鄰盃、台灣業餘⾼爾

夫錦標賽、三得利女⼦公開賽、泰后盃、聖托盃等10項國際賽事取消。國內賽事則取消夏季錦標

賽、全國⼩學6⽉錦標賽；8⽉分區⽉賽則暫停受理報名。
15:15 Double 可以點名關麥克風嗎？
15:16 KKK41(Kuei-fang) 在處理了
15:16 Double 這是在開什麼會？在夜市裡嗎
15:16 KKK41(Kuei-fang) 捌、⼯作報告：
⼀、會務報告
(四) 教練與裁判講習會也因疫情警戒取消B、C級教練術科補測活動與第⼀次C級裁判講習會。
15:17 KKK41(Kuei-fang)
(⼀)選訓委員會：開會⽇期與討論事項如議程提供資料。



(⼆)教練委員會：依據中華⺠國體育運動總會110年5⽉21體總業字第1100000806號函修正本會「110

年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部分條⽂；依教育部體育署110年6⽉3⽇臺教授體字第1100019612

號函核備公告官網。 
(三)裁判委員會：依據中華⺠國體育運動總會110年5⽉21體總業字第1100000806號函修正本會「110

年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部分條⽂；依教育部體育署110年6⽉3⽇臺教授體字第1100019612

號函核備公告官網。
15:17 Jay Lian 聽不清楚
15:18 Roy Wu 吳憲紘 ⿇煩處理⼀下背景雜⾳，根本聽不到
15:18 翁⼦琁 ⿇煩點名關麥克風

15:18 翁⼦琁 戴耳機聽很辛苦 
15:18 KKK41(Kuei-fang) 在處理了～ 
15:18 Ben Ho-嘉瑞 @林於豹 @陳榮興  @林賢三 @李永鎮 @蔡博舜 @蕭義芳  ⿇煩老師們先關麥克

風 
15:19 Ben Ho-嘉瑞 圖片 

15:20 KKK41(Kuei-fang) 
玖、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辦理2021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有功教練獎⾦分配比例表，提請討論。

        曾秀鳳    ⾼尚宏    備註 
選⼿姓名 參賽項⽬  分配比例 分配比例  100％ 
潘政琮 ⾼爾夫男⼦      50％     50％     100％ 
徐薇淩 ⾼爾夫女⼦     100％      0％      100％ 
李旻 ⾼爾夫女⼦        100％      0％      100％ 

15:20 KKK41(Kuei-fang) 案由⼆：本會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暫緩召開7⽉11⽇第⼗⼀屆第⼆次會員

⼤會，需另擇期召開，提請討論。 
15:21 李錦復 群組視訊通話已開始。 
15:21 KKK41(Kuei-fang) 【案由⼆】說明： 
⼀、因應COVID-19疫情第三級警戒⾄7⽉26⽇，原訂7⽉11⽇召開會員⼤會因管制措施延後召開。另

上次(第⼗次)理監事會通過之出席會員名冊、會議內容(含會議通知書、委託書、議程)等相關事項照

案延續辦理。 
⼆、鑒於本會第⼆次會員⼤會出席有效會員合計681⼈，過半須有350⼈以上出席才達成會法定⼈

數；符合防疫規定之集會場所尋找中。故⼤會時間、地點與形式(例:視訊)之擇定，後續若仍受疫情

影響，授權由秘書處處理。 
15:21 李錦復 群組通話已結束。 
15:22 李錦復 群組視訊通話已開始。 
15:22 KKK41(Kuei-fang) 【案由三】： 
本會110年1⾄6⽉收⽀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及員⼯待遇表(110年)，提請討論。 
15:22 李錦復 群組通話已結束。 
15:23 KKK41(Kuei-fang) 【案由三】說明： 
⼀、110年1⾄6⽉收⽀決算表與資產負債表，請參閱附件⼀(P8-9)。 
⼆、本會依第八次理監事會議(109年9⽉4⽇)決議通過之專任⼯作⼈員待遇表：專員30,000~40,000

元，組長、資深專員40,000~50,000，副秘書長50,000~70,000元，秘書長70,000~80,000元。依



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競(⼆)字第1100021790號函)及「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四⼗

八條等規定，未能召開會員⼤會時，得先經理事會決議後報部備查。 
三、本案經劉監事召集⼈執⾏查核完竣，擬提請審議通過後，陳報內政部及教育部體育署核備，公

告本會官網。 
15:24 KKK41(Kuei-fang) 秘書長⼀起報告所有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辦理2021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有功教練獎⾦分配比例表，提請討論 
【案由⼆】：本會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暫緩召開7⽉11⽇第⼗⼀屆第⼆次會員⼤會，需另擇期召開，      

        提請討論。 
【案由三】：本會110年1⾄6⽉收⽀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及員⼯待遇表(110年)，提請討論。 
【案由四】：本會修正「中華⺠國⾼爾夫協會教練選⼿管理要點」，提請討論。 
15:26 KKK41(Kuei-fang) 理事長以討論事項與理監事們交換意⾒並以拍⼿達成決議。 
【案由⼀】：有關辦理2021年第32屆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有功教練獎⾦分配比例表，提請討論。 照 
決議：照案通過。 
15:26 KKK41(Kuei-fang)  
【案由⼆】：本會因疫情警戒管制措施暫緩召開7⽉11⽇第⼗⼀屆第⼆次會員⼤會，需另擇期召開，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15:27 KKK41(Kuei-fang)  
【案由三】： 
本會110年1⾄6⽉收⽀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及員⼯待遇表(110年)，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15:28 KKK41(Kuei-fang)  
【案由四】：本會修正「中華⺠國⾼爾夫協會教練選⼿管理要點」，提請討論。 
15:39 KKK41(Kuei-fang) 張志滿老師建議： 
修正條⽂：四、訓練實施：展現專業素養...（⼀）與 
八（四）修正懲處教練停權四年，選⼿禁賽兩年。 
15:39 KKK41(Kuei-fang) 理事長：在張老師規範裡再做⼀點規範，若次初犯，教練停權四年，選⼿

禁賽兩年。若是累犯，不尊重體育署、協會規範的話，針對特殊狀況，是否也那納入考量範圍。 
15:41 KKK41(Kuei-fang) 傅理事：本要點第八條第9、10項的規定有⽋公允，造成球員可惡整教練。 
15:54 蕭吉男  
【案由四】：本會修正「中華⺠國⾼爾夫協會教練選⼿管理要點」，提請討論。 
決議：再次綜整意⾒修訂後，提報下次理監事會議審定。 
16:17 視訊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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